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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赫山区环保分局负责人
介绍，该局已明确专人对接跟
踪该公司的整治进度。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下发的
第二天，该公司立即向兰溪镇
镇政府进行了报告，由该政府出
面公司组织环境修复队伍开展修
复工作。环保局也组织专人，由
副局长带队对该公司生态修复
进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经督查，一周后整治情况
已见成效。环保部门也对现场
情况提出了进一步整治要求，
其中，要求该公司对修复段进
行植被种植，不得在修复中或
后对周边环境进行二次污染。

在修复现场，记者看到，之
前河面漂浮的泡沫和杂物已经
基本清理干净，也闻不到腥臭
味；工人们正在整理过的河滩

上种植草皮，进度已经过半。
“对正在进行的整治工作，

环保部门会安排专人连续跟踪
监督，督促整治。同时，要求该
公司加快整治进度，提出了进
一步整治标准。此外，公司整
治完成后应及时向环保部门报
告，并同时积极申请生态损害
评估鉴定，至验收合格。”该负
责人表示。

湖南益阳世林食品公司非法生产污染河道

罚款十万还得修复生态

湖南省益阳世林食品有限公
司污水处理设施不完善，生产废
水 直 排 河 流 ，严 重 污 染 河 道 。
环保部门对其下达责令停止排
污决书后，仍置若罔闻，继续违法

违规生产。
益阳市赫山区环保、公安联

合行动，依法查处了该企业环境
违 法 行 为 ，对 其 顶 格 处 罚 10 万
元；对企业主要负责人行政拘留
十五日；责成该企业对外排废水
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进行治理和
生态修复。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益阳
市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简称督查办）接群众举
报：位于赫山区兰溪镇的“林结
吧”小食品厂污水排入兰溪河，
严重污染河道。线索引起了督查
办高度重视，当即向益阳市赫山
区环保分局下达了督办函。

接到督办函后，赫山区环
保 分 局 迅 速 组 织 力 量 赶 往 现

场，对案件进行查办。
据了解，群众反映的“林结

吧”小食品厂位于赫山区兰溪镇
尹家坝村，企业全称为益阳世林
食品有限公司，于 2010年 5月投
入生产，投资 300万元、占地面积
6亩，主要从事农副产品及熟食加
工。

执法人员现场发现，该企
业废水处理设施不完善，在加

工熟食过程中，清洗原料的废
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兰溪河
支流。其厂房后的河滩已被染
得漆黑，河面上漂浮着油污和
泡沫，一阵阵腥臭味扑鼻而来，
令人作呕。

执法人员在对该企业排污
口采集水样并作调查取证后，
当场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并
下达了责令停止排污决定书。

3 日后，益阳市督查办根据
案情反馈，对益阳世林食品有
限公司进行现场督查。督查发
现该企业无视环保部门要求，
仍在继续违法违规生产，生产
废水仅经简易沉淀直排兰溪河
支流，现场垃圾成堆。

据进一步调查得知，目前
公司在兰溪尹家坝村重新征地
建设了厂房，已办理了环评审
批手续并配套建设了废水处理
设施。事发时厂房建设已经完

工，正在做搬迁准备。
鉴于该公司违法排放生产

废水污染环境，在环保部门对
其下达责令停止排污决书后，仍
置若罔闻，继续违法违规生产，益
阳市赫山区环保分局和赫山区公
安分局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经过案件审查会讨论，益
阳市赫山区环保分局决定对该
公司违法违规生产行为进行行
政处罚，罚款 10 万元；对该公司
未取得排污许可，未按环保部

门要求停止排污，继续实施环
境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对该公
司主要负责人王某年进行司法
移送；责成该公司立即组织人
员对外排废水造成的环境污染
损害进行治理修复，并每天就
开展情况向当地政府和环保部
门进行报告。

第二天，益阳市赫山区公安
分局依据赫山区环保分局移送有
关案件材料，决定对该公司主要
负责人王某年行政拘留十五日。

■再查

拒不停止排污，企业主被行拘

■案发

小食品厂非法排污污染河道

■后续

企业负责生态修复，直至验收合格

连云港拓展修复性司法判决方式
尝试使用“劳役代偿”方式，当事人受到处罚还要去修复环境

基本案情
2012 年以来，被告王某某在

经营石英石加工厂期间，未依法
办理排污许可证，购买工业废盐
酸清洗石英石，将酸洗过程中产
生的 100 余吨含酸废水通过渗坑
排放至连云港市赣榆区龙北干
渠，导致龙北干渠及与其相连的
卢沟河受到严重污染。

裁判结果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

判决：一、被告王某某赔偿其对环
境污染造成的损害 51000 元，用
于对生态环境恢复和治理；二、被
告王某某于判决生效后两年内提
供 总 计 960 小 时 的 环 境 公 益 劳

动，以弥补其环境损害赔偿金的
不足部分；三、被告王某某支付原
告赣榆区环境保护协会为提起公
益诉讼支出的费用 3500 元。一
审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一
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点评
本案参照 环 境 保 护 部环境

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采
用虚假成本法计算损害赔偿金额。

被 告 王 某 某 在 经 济 赔 偿 能
力不足的情况下，通 过 提 供 有
益 于 环 境 保 护 的 劳 务 活 动
抵 补 其 对 环 境 造 成 的 损 害，
较单纯赔偿更有利于环境的修复
与治理。

◆本报见习记者黄昌华
通讯员黄勇 曹群飞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员方帅 王从帅连云港
报道 经济赔偿能力不足，被
判提供 960 小时的环境公益
劳 动 来 弥 补 ；私 自 砍 伐 163
株树木，需要补种 1940 株树
木来“赎罪”；污染环境，不仅
罚到你肉疼，摧毁再犯的经
济基础，并且通过“禁止令”
的形式，严禁在一定期限内
再从事相关行业……

针对环境资源案件，不
仅仅要处罚，让当事人不敢
再犯，而且要思考如何弥补大自
然的“亏损”。江苏省连云港中
级人民法院尝试使用“劳役代
偿”的环境损害赔偿方式，先
后在 29起资源环境刑事案件
中适用修复性司法判决方式。

近日，连云港中院组织召
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了近
年来连云港两级法院环境资
源案件审判的典型案例。

引 导 社 会 保 护 资 源 环
境。连云港两级法院对污染
破坏环境的案件一律公开开
庭，公开宣判。重大案件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
审；坚持修复方案向全社会公
开。通过在网站、微博、微信
等平台公示，听取社会公众对
修复治理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坚持法院执行的全过程公开。

为保证环境修复判决的
执行，连云港市中院在云台
山风景区南云台林场建立江
苏 省 首 个 环 境 司 法 执 行 基
地，案件执行过程中，将环境
修复金的使用方案、使用情
况全部向社会公开，接受公
众监督。2013 年以来，全市
两级法院共召开资源环境审
判工作新闻发布会 3 次，并
公布典型案件 30余例。

在每年的 6 月 5 日世界
环境日，全市两级法院以走
进社区、展板介绍、法律咨询
等多种方式宣传环境保护理
念，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被告王某某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

基本案情
2015 年 12 月 19 日 ~12 月 20

日凌晨，被告人王某某在未取得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组织
工人砍伐杨树 163 株，造成的生
态效益损失共计 20715.7 元。经
连云港市赣榆区林业局确认，涉
案地块林地权属为国有苗圃。

裁判结果
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做

出刑事判决：一、被告人王某某犯
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
月 ，缓 刑 两 年 ，并 处 罚 金 12000
元。二、被告人王某某于 2016 年
3 月通过在指定地点补种 3 年生

黑松苗 1940 棵的方式修复被其
犯罪行为破坏的生态环境。一审
宣判后，被告人服判，一审判决已
发生法律效力。补种复绿已执行
完毕。

法官点评
本案 被 告 人 破 坏 了 国 家 林

业资源，给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其 应 当 采 取 科 学 、合 理 的 方 式
予 以 修 复 。 法 院 根 据 专 业机构
出具的修复意见，确定由被告人
王某某采取补种树苗，并保证成
活的方式进行修复，通过“补种复
绿”的方式保障被破坏的林业资
源得到修复。

被告人王某某滥伐林木案

基本案情
2012 年 6 月初~7 月 30 日，尹

某某等六被告人违 反 水 产 资 源
法 规 ，在 伏 季 休 渔 期 间违规出
海从事流刺网生产作业，非法捕
捞水产品涉案价值合计 80 余 万
元。经连云港市赣榆区海洋渔
业技术指导站专家做出生态修
复 意 见 ，六 被 告 人 的 行 为 影 响
海 洋 动 物休养繁殖，破坏海洋生
态 环 境 ，修 复 其 造 成 的 损 失 需

81900 元。
裁判结果
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做

出 刑 事 判 决 ：被 告 人 尹某某、李
某、秦某、秦某甲、李某某、秦某乙
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和缓刑；依法没 收 并继
续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六被告
人以增殖放流中国对虾苗 1365万
尾的方式修复被其破坏的海洋生态
环境。判决生效后，增殖 放 流 工

被告人尹某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基本案情
2014 年 4 月初~4 月 18 日，

被告人骆某某、郭某某在无医
疗废物加工资质的情况下，从
山东等地购买医院使用过的一
次性输液器、注射器等医疗废物
共计18.84吨。2014年4月18日
被灌云县环保局现场查获。

裁判结果
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

做出刑事判决：一、被告人骆某
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两万
元。二、被告人郭某某犯污染
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
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三、被
告人骆某某、郭某某在刑满释
放 5 年内禁止从事与排污工作
相关的活动。判决后，两被告

人均服判，现判决已发生法律
效力。

法官点评
根据法律规定，产生的临

床废物、医药废物及废药物、药
品等医疗危险废物，必须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消毒、毁型
等预处理和处置。被告人在居
民区从事该类活动严重影响环
境，已构成犯罪。对于多次从
事污染环境行为的被告人，充
分考虑其再犯的可能性，以“禁
止令”的形式限制其从事相关
行业的活动。法院与被告人户
籍 地 和 违 法 行 为 地 的 环 保 部
门、公安部门、工商部门、监狱、
社 区 街 道 等 相 关 单 位 相 互 沟
通，确保被告人“禁止令”的监
管工作得到落实。

被告人骆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2012 年 2 月，被告人胡某

某、徐某某、王某某投标并中标
东海县磨山北坡废弃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工程。2014 年 5 月~
12 月，三被告人故意违反设计
方案规定，超深开采建筑用片
麻岩和花岗岩，非法采矿矿石
量 316940.6 吨。经江苏省国土
资源厅鉴定，价值 3169406 元。

裁判结果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做

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三名被
告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外，禁止三被告人在缓刑考
验期内从事与资源环境开发利

用相关的活动。罚金专项用于
东海县磨山北坡废弃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工程。该案宣判后，
被 告 人 均 服 判 ，判 决 已 发 生
效力。

法官点评
本案判决对三被告人科以

较重的罚金刑，通过经济制裁
摧毁其再犯的经 济 基 础 。 矿
产 资 源 是 不 可 再 生 资 源 ，对
生 态 环 境 的 破 坏 具 有 长 期
性、隐藏性特点，三被告人在
一 定 时 期 内 不 宜 继 续 从 事 与
资 源 环 境 开 发 利 用 相 关 的活
动，以“禁止令”的方式避免其
再犯可能性。

被告人胡某某等人非法采矿案

作于 2016 年 5 月在上述海域执
行完毕。

法官点评
根据渔业法律法规，国家

确定了海域的伏季休渔时间和
区 域 ，以 便 于 生 态 的 自 然 修
复 。 为 保 护 国 家 海 洋 渔 业 资
源，改善被六被告人犯罪行为
破坏的海洋生态环境，根据专
业机构出具的修复意见，采取

增殖放流的方式，放流中国对
虾苗可以有效地进行修复。

放流的具体数量，根据各
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
结合各被告人非法捕捞水产品价
值综合予以认定，六被告人共同
承担修复义务。同时，根据专
业机构出具的修复意见，判决被
告人采取增殖放流的方式，修复
其破坏的海洋资源及生态环境。

图为该企业按照要求在河滩上种植草皮。 黄昌华摄

图为被污染的河滩。 黄昌华摄

本报记者孙秀英 通讯员吴
健海口报道 海南省海口市环境
监察局近日会同琼山区人民法
院、美兰区生态环保局等单位，对
海口天添洗涤中心现场实施查封
扣押执法行动，这也成为海口市
2017 年实施查封扣押的首个环
境执法案件。

据了解，天添洗涤中心位于
海口市江东开发 区 滨 江 景 苑 小
区附近。该洗涤中心在需要配
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尚未建
设 完 成 前 就 擅 自 投 入 生 产 经
营，其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 建 设 项 目 需 要 配 套 建 设 的 环
境 保 护 设 施 经 验 收 合 格 ，该 建
设 项 目 方 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
使用”的规定。

海 口 市 环 境 监 察 局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此 前 海 口 市 生 态 环
保 局 已 下 达《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依法责令该洗涤中心停止
洗 涤 生 产 并 处 以 3 万 元 罚 款 ，
但该洗涤中心迟迟未执行停止
生产的行政处罚规定。按照相
关 法 律 程 序 ，海 口 市 生 态 环 保
局 向 琼 山 区 法 院 申 请 强 制 执
行。琼山区法院准予强制执行并
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执行完毕，
该洗涤中心停止生产经营。

2 月 7 日，海口市、区两级环
境执法人员巡查时再次发现，该

洗涤中心在未完善环保验收手续
的 情 况 下 擅 自 恢 复 生 产 ，继 续
违 法 排 放 污 染 物 ，对 周 边 环 境
造 成 污 染 。 2 月 8 日 上 午 ，市 、
区两级环境执法人员会同琼山
区 法 院 现 场 开 展查封扣押执法
行动。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五
条规定：“企 业 事 业 单 位 和 其 他
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排 放 污 染 物 ，造 成 或 者 可 能 造
成 严 重 污 染 的 ，县 级 以 上 人 民
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
负 有 环 境 保 护 监 督 管 理 职责的
部门，可以查封、扣押造成污染物
排放的设施、设备。”

记 者 了 解 到 ，执 法 人 员 按
照《环 保 法》和《环 境 保 护 主 管
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等法
律 依 据 ，向 该 厂 生 产 负 责 人 下
达 了《环 境 保 护 查 封 扣 押 决 定
书》，并 将 该 洗 涤 中 心 洗 衣 机 、
配电箱和锅炉等生产设备进行
查封。

据海口市环境监察部门有关
负责人介 绍 ，下 一 步 ，海 口 市 、
区两级环保部门将加大巡查和
监 管 力 度 ，如 发 现 该 洗 涤 中 心
擅 自 撕 毁 封 条 、变 更 封 存 状 态
或 者 隐 藏 、转 移 、变 卖 、启 用 已
查 封 的 设 施 和 设 备 恢 复 生 产
的 ，将 根 据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移 交
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本报讯《贵州省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条例》起草小组第一次会
议暨工作启动会近日召开。据
悉 ，该《条 例》将 于 今 年 上 半 年
起草完成并提交贵州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起草小组组长袁周说，按照党中
央和国务院、贵州省委的要求，贵
州要形成一批可在全国复制推广
的重大制度成果，率先建成较为
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当
前，环境噪声污染已成为破坏人
居环境、影响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的公害，为加强贵州省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的建设，今年上半年
将起草《贵州省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条例（草案）》并提交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

袁周要求，起草小组要坚持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
紧密联系贵州实际，深入调研分
析噪声污染防治突出问题，认真
制定出一部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
地方性法规，使《条例》真正成为
贵州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钢
牙利齿”。

黄运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耿
曼报道 河北省辛集市政府近日
发布《关于开展“散小乱污”企业
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决定从
2017 年 2 月 20 日起，在全市范围
内 开 展 为 期 3 个 月 的 严 厉 查 处

“散小乱污”企业专项行动，依法
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通告》鼓励群众积极举报辖
区各类“散小乱污”企业，举报电
话 为 12369 和 110，对 举 报 属 实
的，辛集市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
奖励。

专项行动期间，辛集市将全
面 取 缔 、整 治 不 符 合 产 业 布 局
规 划 和 不 在 工 业 聚 集 区 的“ 散
乱 ”企 业 ，严 厉 打 击 无 证 无 照 、
证照不全、违法建设、违规经营的

“散乱”企业经营 行 为 。 对 不 符
合产业布局规划和不在工业聚
集 区 的“ 散 乱 ”企 业 ，明 确 整 治
要 求 ，限 期 搬 迁 、整 合，逾期达
不到整治要求的，坚决依法予以
取缔。

与 此 同 时 ，辛 集 市 还 全 面
启动了打击涉危险废物违法犯
罪专项行动。此项行 动 将利用
4 个 月 的 时 间 ，以 易 生 涉 危 犯
罪的区域、行业、企业为严查重
点，通过限期整改一批、关停取
缔一批、移交移送一批、立案查
处一批、公开曝光一批，有效遏
制 危 险 废 物 非 法 转 移 、处 置 和
倾 倒 高 发 态 势 ，不 断 提 高 危
险 废 物 规 范 化 管 理 和 执 法 水
平 。

本报见习记者王文硕 通讯
员姜小蓉荣成报道 山东省荣成
市环保局石岛分局近日联合港湾
街道、供电公司，查封两家违法生
产的鱼粉企业。

据了解，山东圣洋龙源海洋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荣成市德泰
丰饲料原料有限公司两家鱼粉企
业涉嫌在有组织废气排放不能稳
定达标的情况下，未经审批擅自
进行违法生产，执法人员对其进
行现场断电处理，并查封主要生
产设备。

为巩固整治效果，维护“自由
呼吸 自在荣成”城市形象，2017
年，荣成市将继续以燃煤锅炉废

气整治、鱼粉厂工艺废气整治为
重点，全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要
求所有鱼粉生产 企 业 必 须 在 今
年底实现有组织和无组织废气
的稳定达标排放。目前各鱼粉
生产企业已认真开展废气深化
治 理 ，绝 大 部 分 企 业 的 有 组 织
废 气 治 理 设 备 已 经 安 装 完 成 ，
正在积极调试中。

在治理期间，荣成市要求鱼
粉企业要主动按照规定开展调
试，积极配合环境执法和取样监
测，达标的企业经市政府批准可
连续生产；对未经审批擅自生产
或拒不配合执法检查行为的，一
律从严从重处罚。

实施现场断电并查封生产设备

荣成查封违法鱼粉生产厂家

辛集打击“散乱污”企业
群众举报属实的给予奖励

贵州将立法防治噪声污染
体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洗涤企业环保设施未经验收擅自生产

海口开出查封扣押决定书

☜ 法治动态


